
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
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第一部分  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开展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，使用适宜技术、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。承担当地居民健康档案、健康教育、计划免疫、传染病防治、儿童保健、孕产妇保健、老年人保健、慢性病管理、重性病管理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。承担常见病、多发病的门诊和住院诊治，开展院内外急救、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，提供转诊服务。此外，还受县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委托，承担辖区内公共卫生管理职能，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具体是：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，其中行政单位0个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，其他事业单位1个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21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21人；在编实有车辆1辆。离退休人员5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5人。
第二部分  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见附件）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总表（财决01表）
二、收入决算表（财决02表）

三、支出决算表（财决03表）

四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（财决04表）

五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（财决05表）

六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（财决06表）

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（财决07表）

八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（财决08表）

九、“三公”经费、行政参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”（ 财决09表）
第三部分  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1、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决算总收入557.79万元。其中：财政补助收入308.69万元，占总收入55.34%，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；事业收入248.83万元，占总收入44.61%；经营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，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0%，其他收入0.27万元，占总收入0.05%，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用饼状图表示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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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部门决算总支出492.2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92.2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；上缴上级支出、经营支出、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。
(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6年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92.23万元。与上年434.27万元相比增加57.96万元,原因是: ①2016年增加在职人员4人，人员工资增加330075.82元；②维修费增加208671.26元；③卫生材料支出减少161182元；④根据文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转收入增加232019元；⑤支付给村医的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劳务费增加145337.06元。主要指标变动如下表所示：

	项目
	2015年
	2016年
	增减额
	增减变动率%

	门诊人次
	42043
	58856
	16,813
	39.99%

	出院人次
	532
	611
	79
	14.85%

	实际开放床位
	30
	30
	0
	0.00%

	出院者占用床位日
	2797
	3281
	484
	17.30%

	病床使用率
	26
	30
	4
	15.38%

	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
	5
	5
	0
	0.00%

	总收入
	4,981,440.70
	5,577,902.08
	596,461.38 
	11.97%

	1、财政补助收入
	2,849,838.13
	3,086,936.24
	237,098.11 
	8.32%

	2、医疗收入
	2,129,421.57
	2,488,304.82
	358,883.25 
	16.85%

	   其中：药品收入
	999,140.74
	1,054,759.81
	55,619.07 
	5.57%

	         药占比%
	0.47 
	0.42 
	-0.05 
	-9.66%

	         化验收入
	222,086.60
	471,432.00
	249,345.40 
	112.27%

	3、其他收入
	2,181.00
	2,661.02
	480.02 
	22.01%

	总支出
	4,342,681.05
	4,922,262.99
	579,581.94 
	13.35%

	1、医疗支出
	3,821,124.45
	4,040,046.99
	218,922.54 
	5.73%

	2、公共卫生支出
	521,556.60
	882,216.00
	360,659.40 
	69.15%

	总支出中：人员经费
	1,576,919.94 
	1,906,995.76
	330,075.82 
	20.93%

	          维修费
	68,524.00 
	277,195.26
	208,671.26 
	304.52%

	          卫生材料支出
	518,375.89 
	357,193.89
	-161,182.00 
	-31.09%

	          办公费
	109,960.10 
	14,786.20
	-95,173.90 
	-86.55%

	         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支出
	6,204.00 
	238,223.00
	232,019.00 
	3739.83%

	          劳务费
	202,016.00 
	347,353.06
	145,337.06 
	71.94%
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6年项目支出为0万元。
三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08.69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62.71%。与上年284.98万元相比增加了23.7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。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08.69万元，主要用于：
（1）2080502款：退休人员工资30.44万元
（2）2100102款：一般行政管理事务0.29万元;

（3）2100302款：乡镇卫生院136.35万元。其中：在职人员工资132.2万元,建档立卡户减免款0.1万元,市级村医补助4.05万元。
(4)2100399款：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50.64万元。其中：省级村医补助5.91万元、州级村医补助1.83万元;2016年第一、二季度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7.87万元,2015年第一、二季度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25.03万元,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10万元。 

（5）2100408款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83.36万元。

（6）2100409款：重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4.86万元。

（7）2100716款：计划生育机构专项资金2.61万元。

（8）2100799款：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0.14万元
（二）外交支出0万元；
（三）国防支出0万元；
（四）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；
（五）教育支出0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2016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1.3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.3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1.3元比2015年决算数2万元下降了0.7万元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：一、卫生院对公务用车进行了严格的管控，大大减少了燃油费及车辆维修费开支；二、部分车辆运行维护费由卫生院专户支付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6年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次，出国（境）0人。实际发生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6年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1辆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.3万元。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；运行维护费1.3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2万元下降了0.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开展基本公共卫生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16年芒市五岔路乡卫生院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，0人，接待费开支0万元; 外事接待0批次，0人，接待费开支0万元。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（一）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 

1．收入决算表”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情况：（1）利息收入0.27万元。（见附表）。
（二）相关口径说明

1、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        

3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市级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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